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120-3-0(105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600萬元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分位別

1589959090731887073135270140122163第1分位

1721589748881952888469272413185113163第2分位

162655927375190537522149233089386247163第3分位

3023271625037259703767593481395674639162第4分位

8564144395469536746944371915631201832407162第5分位

165254888318421370984253828823527173118529813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120-3-0(105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1533545505135 158859

第2分位 16096964974692 167466

第3分位 138325218022149 140505

第4分位 2119012283367593 234734

第5分位 35214460550443719 412695

合      計 101669497565538288 1114260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